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2003 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

并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为服务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中国科协海智办与 35 家海外华人科技团体本着“团结奋斗、爱国奉献”

的精神，遵循“平等、互利、开放、务实”的原则开展合作，共同发起了海智计

划。海智计划的宗旨是贯彻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发挥中国科协的桥梁纽带

作用，同海外华人科技团体及科技工作者建立经常、密切、畅通的联系，建立规

范有效的工作机制，动员、团结和组织广大海外科技工作者为促进科学技术创新，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004 年 2 月，海智计划正式启动实施，中国科协印发《关于启动和实施“海

外智力为国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2004 年印发了《关于做好海外智力为国服

务行动计划第一批项目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设立第一个海智计划工作基地；

2009 年中国科协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深入实施海智

计划的指导意见》；2010 年中国科协首聘 47 位海外科技人员担任海智专家；2015

年根据国务院任务分工安排要求，设立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成立中

国海归创业联合体，2016 年开始举办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2022 年，制定《中

国科协关于加强海智工作的指导意见》，做好新形势下海智工作的顶层设计，加

强制度建设、推动海智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海智计划实施以来，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才举荐、学术交流、项目合作、技术咨询、技术引进和专

项考察等活动，与海外科技团体和科技人才开展合作，组织国内科技人员、企业

管理人员等赴国外考察、培训、开拓市场等，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社会充分肯

定和认可，成为促进海外人才智力引进、推动科技和产业项目合作的重要平台。

二、服务内容及采购要求

（一）海智合作机构拓展及服务。拟开展现有合作机构合作意愿梳理工作，

优化现有合作机构资源，动员地方科协、全国学会以及现有合作机构，挖掘海内

外优质合作机构资源。对海智基地合作渠道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并筛选优质海内

外合作渠道作为海智工作合作渠道资源。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发现、挖掘、



拓展海内外合作渠道。加强与有关部门、中央企业、高等院校等的联系合作，拓

展海内外合作渠道资源。

（二）联系服务海外科技工作者。开展年度海智计划特聘专家征选、评审工

作，扩大中国科协海智工作联系海外科技人才的覆盖面，加强对海外科技人才特

别是海智特聘专家的服务保障，收集、汇总、反映海智特聘专家意见、建议、诉

求等，提供包括海智特聘专家在内的海外科技人才参与人才举荐、表彰等活动的

相关服务工作，为海智特聘专家参加海智相关活动提供交通补贴等服务保障。负

责海智特聘专家日常信息管理、维护工作。

（三）举办海智青年科技志愿服务夏令营。组织开展海外青年科技工作者与

国内青年代表交流，组织高校、企业等考察调研、科技场馆志愿服务、城乡社区

志愿服务、企业家精神体验、科学家精神体验、历史文化寻根等活动。

（四）海智基地服务。通过定期沟通联络、开展工作情况调查、举办交流活

动，汇总整理相关材料数据和意见建议等工作，促进各类海智基地有效、持续、

健康地开展工作。

（五）海智基地申报评审服务。拟通过下发通知、材料报送、专家评审等方

式，组织实施中国科协海智工作基地、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海智国

际研发社区等海智基地的申报评审工作。

（六）举办 2024 中国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动员组织海外科技人才创新

创业项目参赛，做好项目征集、分赛、总决赛、颁奖仪式、海外创业人才中国行

活动等活动，配套举办推介举办地人才政策、开展项目路演和创业训练营，提高

大赛影响力和覆盖面，积极促成项目转化落地。

三、项目服务标准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

规范。

满足国家法律法规、项目所需工作内容的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标准，如遇国

家、行业最新标准以最新标准为准。

（二）采购标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投标人需提供满足项目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的所有服务。



2.提供服务时间为自合同签订起至 2024 年 11 月底完成所有工作。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海智合作机构拓展及服务，完成（1）2024 年度海智合作机构征选工作，

形成推荐及评审情况报告 1份；（2）海智计划合作机构增加不少于 30 个；（3）

年度海智合作机构联系服务工作，汇总整理相关材料数据、意见建议形成总结和

数据分析 1份。

2.联系服务海外科技工作者，完成（1）开展 2024 年度海智计划特聘专家征

选工作不少于 1次，发展海智计划特聘专家不少于 200 名；（2）为海智特聘专家

回国参加海智相关活动提供交通补贴等服务保障不少于 50 人次；（3）提供海智

特聘专家与全国学会、地方科协等单位的对接服务不少于 10 次。

3.举办海智青年科技志愿服务夏令营，完成（1）组织不少于 60 名海外青年

科技人才参加夏令营活动；（2）通过问卷调查，至少 90%的参与者表示对夏令营

整体满意或非常满意；（3）营员合计完成不少于 300 小时的志愿服务工作；（4）

每期夏令营各形成服务团工作总结 1份，发布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科协官网等公

开报道各不少于 2篇。

4.海智基地服务，完成（1）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现有海智基地实行分类管

理和联系服务，收集基地相关信息；（2）举办至少 2场海智相关活动，包括基地

交流活动、基地建设座谈会等；（3）完成年度海智基地联系服务工作，汇总整理

相关材料数据、意见建议形成总结和数据分析 1份；（4）海智计划微信公众号平

台发布相关新闻报道每天不少于 2篇。（5）协助完成中国科协海外智力为国服务

行动计划场景建设。

5.海智基地申报评审服务，完成 2024 年度海智基地申报、评审工作，提供

新海智基地认定情况报告 1份。

6.举办 2024 中国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完成（1）组织不少于 1500 个海

外创新创业项目参赛；（2）分赛区设置不少于 12 个国内外分赛区，组织实施总

决赛、颁奖活动、海外创业人才中国行等；（3）举办海外创业人才中国行专场活

动不少于 10 场；（4）在中国科协官网、海智计划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相关新

闻报道不少于 5篇；（5）完成 2024 中国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工作总结 1份。

四、投标人及项目服务团队要求



（一）投标人具备与国际科技组织或单位广泛联系的基础条件，提供合作的

国际科技组织或单位说明。

（二）提供不少于 5人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应具备国际科技交流活动策划及

组织服务能力。

五、项目验收要求

按照采购需求完成全部工作内容，确保各活动高质量举办，实现各项内容目

标，完成数据材料整理、成果凝练、验收报告和总结报告。配合采购方做好项目

评审验收工作。具体包括：

（一）按照采购方要求，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

（二）完成招标文件要求的数量且符合采购要求。

（三）完成数据材料整理和成果凝炼或研究报告。

（四）如期提交项目总结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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